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前海开源中证 500 等权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前海开源中证 5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前海开源中证 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前海开源中证 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会议投票时间自 2026年 4月 9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6 日 17:00 止（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或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间为

准）。2026 年 5 月 7 日，在基金托管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基

金管理人授权的监督员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根据计票结果，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小于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未达到法定的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

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失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费用包括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25,000元，合计35,000

元，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重要提示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投资者可访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情况。 

 

三、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前海开源中证 5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前海开源中证 5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前海开源中证 50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8日 



公　证　书

 
（2026）京中信内经证字第17030号

 

    申请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061444721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强 

    授权代理人：范晓娟，女，1991年08月20日出生。      

  

    授权代理人：金琢璞，男，1989年11月07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申请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申请

人”）于2026年4月3日委托范晓娟、金琢璞向我处提出申请，

对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会议过程和会议有关事宜进行公

证监督。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身份证明、公证申请书、身份证、《关于前海

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持续运作的议案》等证明材料。 

    经审查，申请人是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管理人，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申请人与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召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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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前海开源中证500等

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续运作的议

案》。为了维护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利，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及《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申请人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关于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就该议

案进行表决。我处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并指派本公证员具体承

办。 

    申请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了召开该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按照该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申请人就召开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

案的事项于2026年4月7日通过有关媒体发布了正式公告，进行

了有关信息披露，并确定2026年4月8日为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2、申请人就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分别于2

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9日在有关媒体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3、申请人自2026年4月9日起至2026年5月6日17:00向该基

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征集了表决票。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授权意见、表决票的数据及

结果进行了检查，其结果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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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5月7日上午09：30，本公证员及公证人员李小青

视频出席了《关于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的计票会议。监督了

申请人授权代表范晓娟、金琢璞对截至2026年5月6日17：00征

集的表决票的汇总与计票，基金托管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授权代表李安琪出席了计票会议并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

督。 

    经我处审查，截至权益登记日，该基金总份额共有9,634,

688.26份，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表决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2,626,851.79份，占权益

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27.26%，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957,593.49份，占参与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74.52%；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00

份，占参与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669,258.30份，占参与

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25.4

8%。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持有人大会未达到《关于前

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持续运作的议案》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有效开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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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不含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信公证处

公证员

2026年5月7日
0b94b295921f3fc7070ef13cfced7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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